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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 

「製菸工廠-文創商業空間」營運徵選計畫 

 

一、 計畫宗旨：  

松山文創園區(以下簡稱本園區)位處臺北機廠、松山菸廠及國父紀念館三大古蹟和

信義區、大巨蛋及臺北文創三大經濟匯聚點，為建構創意生態鏈結及文化觀光軸

線，期於本計畫空間導入文化創新實驗精神以製造跨界合作的實驗場域，激盪更多

創意的發想與實踐，爰辦理「製菸工廠-文創商業空間」營運徵選計畫(以下簡稱本

計畫)。 

 

二、 計畫目標： 

本計畫指定範圍為松山文創園區及辦公廳舍製菸工廠 1樓，此區屬市定古蹟松山菸

廠之部分空間，故本計畫並非以改造硬體空間為主的計畫，其關注的面向在於人文

景觀氛圍的彰顯及將多元活動方案導入空間運作，使古蹟空間活化再利用。 

 

 

三、 計畫內容： 

(一)各空間位置(詳見下圖 1、圖 2)，每單位依其需求擇一申請： 

(圖 1.營運計畫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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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各空間區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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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空間使用期限及相關費用： 

空間 
A7E 

E101 

A7E 

E102 

A7W 

W113 

A7W 

W116 

A7W 

W108 

A7W 

W109 

A7W 

W110 

A7W 

W111 

A6O 

O108 

使用 

坪數 
36 坪 107 坪 46 坪 36 坪 20 坪 20 坪 10 坪 161 坪 17.3 坪 

使用 

期間 

每期至多 3 年，合約期滿如使用單位有意繼續使用，應於期滿前 90 天向本園區申請，並經

本園區召開營運檢視會議作為是否續約之判斷依據，續約次數以 1 次且不超過 3 年為限。 

使用 

費用 

1,700 元/每月每坪，已內含水電費及公共管理費分攤。 

惟 A6O-O108 空間之電費另計，以實際電表度數計算，每度 6 元。 

上述費用皆含稅。 

分潤 

費用 

門檻 

每月含稅營業額超過下列金額，收取超出營業額之 15%作為分潤費用。 

50 萬 100 萬 60 萬 60 萬 30 萬 30 萬 15 萬 150 萬 30 萬 

給排水 X O X O X X O O O 

備註 1. 每空間之進駐單位須依政府規範自費投保公共意責任險及火災建物及設備產物保險，並

於進駐前提供保險單據影本供本園區留存。  

2. 為推動本計畫空間之保存、活化與傳承，空間內如有常設對外免費開放之藝文展覽指定

區域規劃，則展覽空間計畫所使用坪數之費用得免收，惟免收之使坪數上限為該空間使

用坪數 45%，不得超過。 

3. 上述藝文展覽指定區域坪數免收使用費用限定於「A7W-W113」及「A7W-W111」適用，

「A7W-W111」內公共通道亦可納入免收範圍內。 

4. 各項費用繳付方式： 

使用費用：於當月 5 日前繳付當月費用。 

分潤費用及電費：於當月底月結後，次月 5 日前提供當月營業報表供本園區備查，費用

以園區提供之對帳單為依據，並於次月 15 日前繳付。 

上述各項費用均電匯本園區指定專戶，見第七條第(二)項。 

 

(三)使用方式：本計畫空間使用應配合下列規定 

1. 使用單位自行使用，不得私自出租、分租、將進駐使用權轉讓他人或以其他

任何方式由他人使用。若有與第三方舉辦短期活動之合作、聯名性質企劃等

需經本園區審核同意後始得為之。 

2. 空間使用與設備配置相關計畫以不涉及古蹟本體，且以可恢復性及可移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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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並配合本園區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核實日常維護事項。 

3. 營業時間需配合本園區日、夜間營運政策，若因故臨時或固定需變更營業時

間應於 15個工作日前提出，並經本園區同意始得為之。 

4. 配合臺北市政府政策，禁用一次性及美耐皿餐具且禁售瓶裝水。所使用之生

鮮及調理加工豬肉食材，應為國產豬肉，或不使用萊克多巴胺國家之豬肉。 

5. 消費者如須外帶但未自備環保餐具者，進駐單位不得免費提供一次性餐具，

且其售價不得內含於消費者所購買之商品中(售價為餐盒 2 元；碗、筷子、

湯匙各 1 元) ，及根據《廢棄物清理法》第 21條，行政院環保署訂定「一

次用飲料杯限制使用對象及實施辦法」禁用一次性塑膠杯。「臺北市政府一

次性餐具外帶計價及分類回收執行計畫」若有調整則以其最新規定為準)。 

6. 人員健康管理：進駐單位若有負責餐飲之人員，須於開始營運日之前，提供

含有驗血報告之健康證明書予本園區備查。針對特殊性傳染疾病，須配合政

府及相關權責機構之政策及規範。 

7. 進駐單位所展售商品及/或提供服務之範圍，應依營運計畫書內容為之。 

8. 非屬營運計畫書內之商品或服務，或未經本園區事前同意之商品或服務，進

駐單位不得以任何方式展售或提供。 

9. 營業項目需為經本園區及本園區主管機關核准之項目。 

10.營運空間範圍內不得使用明火，若營運內容涉及餐飲服務項目，加熱烹煮設

備皆須以電力加熱方式設置，並須遵照政府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職業安全

衛生設施規則等餐飲、食品相關法規辦理。 

11.應提供相關電子支付設備(信用卡、電子票證、行動支付…等)供購物民眾使

用。並須設置可開立電子發票或讀取發票載具條碼功能之收銀系統，相關設

備建置、網路連線等所需費用由進駐單位自行負擔。 

12.進駐單位除稅籍外，營業登記不得設立於本園區內。 

13.進駐單位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就場地及設備為使用，除因天災地變等

不可抗力之情形外，因進駐單位之故意、過失致場地及設備毀損，進駐單位

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14.進駐單位須遵守本園區訂定之相關管理規章以落實古蹟保存之責任與義務。 

15.進駐單位販售或提供之商品、服務，不得有侵犯他人商標、服務標章、代理

權、專利權、著作權之情事，並不得販售政府法規之違禁品，進駐單位之一

切營業行為，不得違反公平交易法、消費者保護法、商品標示法及其他相關

之規定。如經查獲，進駐單位應自負民、刑事及行政上之法律責任。 

16.進駐單位所提供之商品，應符合國家衛生或安全標準，並應有完整之商品標

示。消費者因購買、使用進駐單位所供應之商品而導致身體健康或安全之損

害，經有關單位查驗確定負有責任者，進駐單位對受害之消費者應負完全之

損害賠償及法律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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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申請：依下列規定填具並檢附相關文件向本園區提出申請 

(一)申請資格： 

1. 團體：法人、政府機關、一般公司企業、藝文團體及學校等。 

2. 個人：年滿二十歲之中華民國國民，或在台領有合法居留證件之外國人。 

(二)申請方式：本案採電子申請，請至松山文創園區官網加入會員，即可憑會員帳

密進入「松山文創園區電子徵件系統」。請於官網公告日起至截止日 12：00前

將所有申請資料上傳完畢，逾時視為無效件，不另通知。 

(三)審查應備文件： 

1. 松山文創園區「製菸工廠-文創商業空間」營運徵選計畫空間使用申請表(詳

見附件一) 

2. 立案證書影本(社團證書、藝文團體立案登記、公司登記證或變更登記表擇

一)，若為個人申請附上身分證明文件影本。 

3. 營運企劃書，內容需包含以下項目並照此順序編排： 

⚫ 品牌或過往經歷介紹 

⚫ 營運計畫及時程 

⚫ 營運項目及空間規劃(需含空間平面配置圖) 

⚫ 預期效益及成果願景(需含財務損益試算) 

⚫ 商品內容與行銷方案規劃(需含商品或服務類別與價格帶) 

⚫ 回饋計畫(說明詳附件二) 

4. 補充說明文件(此項非必備) 

 

五、 審查程序： 

（一） 初審： 

由本園區進行書面資格審查，如資料繳交不全，視同資格不符。另若經查提送內容

不實、偽造或資格不符者則不予通過。凡未獲通過之申請案，其繳交文件本園區亦

不做其他用途使用，並全數銷毀，不予退還。 

（二） 複審： 

1. 審查方式： 

主任委員由本園區總監擔任，若因故無法出席或有特殊需求則得由本園區總監另行

指派主任委員代表(經理級以上)，且本園區將邀集 3位產官學各領域相關專家及 2

位本會副理級以上同仁組成審查委員會辦理本計畫審查相關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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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審查項目：總分 100分，審查標準如下： 

 

品牌或過往經歷介紹(5分) 

營運項目/計畫之創新及獨特性（30分） 

營運計畫之可行性及競爭力（25分） 

商品或服務內容架構完整性（25分） 

回饋計畫完備性(10分) 

現場簡報答詢(5分) 

 

審查結果將公布於松山文創園區官網並同時聯絡入選者進行後續事宜。入選者應於接

獲通知 14個工作天內與本園區簽訂契約，並於規定期限內進行空間佈置並使用營

運，逾期未完成且未事先獲准延期者，視同放棄入選資格，將由備取名單依序遞補。 

 

六、 簽約 

經審查合格之使用單位應於經本園區通知次日起 14個工作內日(末日為例假日者，順

延 1日)，向本園區辦理空間使用合約簽訂相關事宜。 

 

七、 履約保證金 

(一)金額：每月使用費之 2倍金額。 

(二)使用單位應於簽約日前(經本園區書面通知審查合格之次日起 7日內，末日為例

假日者順延 1日)將履約保證金匯入本園區專戶： 

銀行：台北富邦市府分行（012-4117） 

帳號：004111-0203-4163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文化基金會松山文創園區專戶 

(三)若未完成簽約程序者，其已繳交之履約保證金，無息退還之。 

(四)本計畫如因合約期滿、終止或解除後及進駐單位違約時，若有未付帳款、罰

款、損害賠償時，本園區得逕行以前項保證金用以抵付或沒收；如合約期間無

前述事項發生，並確認進駐單位設於本園區使用之土地及建物範圍完成點交且

無其他待解決事項後，該保證金於結算後無息退還進駐單位。如進駐單位未將

場地及設備回復原狀或本園區同意之狀態，並點交返還予本園區，則沒收保證

金。 

(五)本計畫合約簽訂後，進駐單位應自接獲本園區通知之 30個日曆天內開始營運，

逾期經催告仍未開始營運者視為棄權，並沒收履約保證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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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其他事項 

(一)本計畫為空間使用合約之一部分，若內容與本案空間使用合約約定不一致者，

以空間使用合約為準。 

(二)本計畫空間之合約解除、終止或期滿時，則本園區將依本計畫辦理公告徵選相

關事宜 

(三)本計畫未盡事宜依「松山文創園區古蹟及歷史建築管理維護計畫」、「松山文創

園區管理辦法」、「松山文創園區場地申請辦法」及「松山文創園區場地作業管

理要點」規定辦理。 

(四)有意申請者，請於辦公時間(週一至週五上午 10點至下午 6點)內向本園區業務

發展組專線洽詢(02-2765-1388轉 143)。 

(五)本計畫若有未盡之處，本園區有權修正，並於網站上公告，不另個別通知，受

天災、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時並得對應調整及

採行相應措施。若有任何爭議，本園區擁有最終解釋權及裁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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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製菸工廠-文創商業空間」營運使用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公司名稱                      (如是個人請填姓名) 

負責人 

姓名  性別 
□男 

□女 

主要品牌名稱  
電話/ 

手機 
 

登記類型 
□商號(一般個人工作室屬此類) 

□公司□其他____________(ex:個人) 
年齡 

□20 歲以下 □21-30 歲  

□31-40 歲  □41-50 歲  

□51-60 歲  □60 歲以上 

公司成立日期        年      月      日 

聯絡人 

姓名  

營利事業統一編號 
 電話/ 

手機 
 

實收資本額 萬元 email  

公司地址 □□□ 

官方網址  

營業項目  

所屬產業類別 

□視覺藝術產業□音樂及表演藝術產業□工藝產業□廣告產業 

□產品設計產業    □廣播電視產業    □建築設計產業   

□數位內容產業    □創意生活產業    □出版產業     

□視覺傳達設計產業□電影產業□設計品牌時尚產業 

□文化資產應用及展演設施產業□流行音樂及文化內容產業 

□其他產業：＿＿＿＿＿ 

申請空間 
(請依欲申請空間打勾√) 

A7E 

E101 
 

A7W 

W109 
 

是否有用水需求 

是□ 

請簡述原因：＿＿＿＿＿＿＿＿＿＿ 

否□ 

A7E 

E102 
 

A7W 

W110 
 

A7W 

W113 
 

A7W 

W111 
 

A7W 

W116 
 

A6O 

O108 
 

A7W 

W108 
   

營運內容規劃說明 

（簡述） 

 

 

自帶設備 

(簡述) 

 

 

檢附文件 □設立登記或個人申請請檢附身份證影本□營運計劃書 

□我同意提供個人資料，並知道松山文創園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確保我的個人資料不外洩，並知道前述個資

僅用於「製菸工廠文創商業空間」營運相關用途使用。（本項需閱讀並勾選） 

申請人：簽章 

代表人：簽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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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 

「製菸工廠-文創商業空間」 

營運計劃書 
 

 

 

 

 

 

 

 

 

 

 

 

申請單位： 

類別領域： 

申請時間：中華民國年月    日 

 

計劃書參考格式(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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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 

「製菸工廠-文創商業空間」 

營運計劃書參考大綱 

 

一、 撰寫內容及編排順序如下： 

◼ 品牌或過往經歷介紹 

◼ 營運計畫及時程 

◼ 營運項目及空間規劃(需含空間平面配置圖) 

◼ 預期效益及成果願景(需含財務損益試算) 

◼ 商品內容與行銷方案規劃(需含商品或服務類別與價格帶) 

◼ 回饋計畫 

◼ 其他補充說明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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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文創園區 

「製菸工廠-文創商業空間」回饋方案說明 

一、 規劃內容 

各單位/個人需於申請時，同時檢附回饋方案併入審查，並以回饋方案之

多元性、互動性、創新性等要素，做為審查標準之一，規劃方向建議以： 

1. 凡有利於本市民眾、生活、風格、藝術、設計推廣等福祉提升 

2. 有助於本園區整體營運績效提升及豐富服務樣態等。 

3. 有助於本園區之各項業務或服務拓展。 

4. 提供市民、里民或本會及本園區其他進駐單位相關服務優惠。 

5. 配合本園區規劃之行銷活動執行，並提供相關延伸企劃或活動執行。

(例：學園祭、原創基地節等…。)  

 

二、 回饋方案之限制 

1. 各單位/個人需依本營運單位建議與意見修改回饋方案，可自行主辦

或與營運單位共同策劃合辦。 

2. 回饋方案若未能如期舉辦，需主動積極向本營運單位協調，若未能履

行其回饋方案，本園區營運單位有權將此列入續約與否之參考依據。 

三、 其他事項 

   本辦法未規定事項，依照本營運單位及其它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附件二 


